[image: ][image: ]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bookmark: _GoBack]辦理「北區視覺功能障礙生活技能訓練員培訓」招生簡章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招生日期：103年10月06日至10月20日止
●公告錄取名單：103年10月21日起書面初審，10月23~24日13:30~15:30為面談複審，10月27日公告錄取名單
●培訓期程：103年11月01日至104年11月30日
●培訓時間：週六及週日 08:30~17:30(每週16小時)
●培訓地點：一般教室：西松高級中學多功能教室二 (105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325巷7號)
            烹飪教室：味全文化教育基金會(104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5號4樓)
●參加對象及人數：計30位
●參訓資格：符合下列項目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醫護、職能治療、物理治療、復健、視光、教育、特殊教育、幼保、社會工作或家政等相關科系畢業，從事身心障礙服務工作ㄧ年以上者。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從事視障服務工作二年以上者。
三、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與視障者同一戶籍且共同生活並負實際照顧責任之家屬。
●費用：符合參訓資格者免費，但須先繳納參訓保證金新台幣貳萬元。
(參訓學員須繳納保證金新台幣貳萬元，於實習課程開始前符合請假規定並測驗合格者，先無息退回1/2，於培訓結束並取得結業證書後一個月內無息退回1/2)
●師資：敦聘國內具備生活技能專業訓練員培訓計畫課程講授資格之師資。
●培訓時數：660小時(內含實習及測驗210小時)。
●報名時間及方式：
　時間：自即日起至103年10月20日17時止
　方式：請填寫第2頁報名表後，以傳真、信箱或郵寄報名
  連絡電話：（02）2577-5689#34　　 傳真電話：（02）2578-9893 
　信箱：eden5676@mail.eden.org.tw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99巷1弄4號B1
　敬請完成報名後來電確認【郭峰誠專員】
●學員注意事項：詳見附件一
●課程規劃：詳見附件二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北區視覺障礙生活技能訓練員」培訓課程報名表
	機構名稱
	
	機構單位印信

	姓名
	
	職稱
	
	

	學歷
	
	年資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電話(公)
	
	手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合格定向師
	□否　　□是【□具5年以上教學經驗　□未達5年教學經驗】

	自我介紹(畢業學校、視障服務經驗與參與課程之期待等)

	






	備註：
1. 須由現職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報名為優先，若有剩餘名額，依自行報名者報名先後順序錄取，至額滿為止，但「完成報名不等於錄取」。
2. 以傳真、信箱或郵寄報名，傳真、信箱或郵寄報名請來電確認。親送報名文件亦可。（不接受電話報名）
3. 填表前詳閱報名簡章。報名表字體書寫請清晰端正、加粗加黑，以利辨識。
4. 初審錄取人員名單將於報名截止後，隔日正式電話通知各派訓機構。
5. 經書面初審後，由工作人員與報名學員約面談複審時間與注意事項，確定錄取名單將函送推薦機構存查。
6. 開訓典禮當日填寫參訓契約書(一式三份)、聲明書(一式三份)，並收取保證金貳萬元整，方取得上課資格。
7. 報名截止時間103年10 月20日17時整；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電話：（02）2577-5689#34  傳真：（02）2578-9893  信箱：eden5676@mail.eden.org.tw  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99巷1弄4號B1  郭峰誠專員


附件一、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北區視覺障礙生活技能訓練員培訓計畫」學員注意事項
1. 緣起：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0條、第60條之1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理視覺功能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提供其獲得所需之個人支持及照顧，促進其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及自立生活。為此，本會接受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辦理「北區視覺障礙生活技能訓練員培訓計畫」，藉以培訓視障生活技能訓練員師資，提供視障者生活重建服務，提昇其生活自理的能力。
2. 培訓期程：為配合學員進修之時間，課程安排以週六、週日二日為原則。
3. 補助項目：
(1) 參訓學員之服務單位或住家距離上課地點逾60公里以上者，由培訓單位統一安排住宿並依規定酌予補助；自行安排住宿之學員，不予補助。
(2) 離島及花東地區參訓學員交通費，培訓單位依規定酌予補助。
4. 參訓資格：
(1) 符合本簡章「參加對象」之資格者，需填妥「報名表」後，以傳真、信箱、郵寄或親送等方式向培訓單位完成報名手續，且通過書面初審與面談複審後，始得參訓。
(2) 參訓學員以現職社會福利機構、團體之工作人員、未曾參加該項培訓者、北部地區、花東及離島地區學員優先。
(3) 考量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資源較缺乏之縣市，分別保留名額1名供專業人員推薦或自行報名者參訓，如上述縣市名額未足，則由其餘縣市遞補。
5. 權利義務：
(1) 參訓學員曠課及請假時數累計達上課時數1/9（含）以上者（不含實習時數，實習時數應全部完成），經培訓單位勒令退訓，參訓學員三年內不得參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辦理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之相關培訓（服務單位亦不得薦派該員報名參加）。
(2) 參訓學員須繳納保證金新臺幣貳萬元整予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保管；於實習開始前，經測驗合格且符合請假規定者，保證金無息退還1/2，培訓結束並取得結業證明書退回保證金餘額；若實習開始前遭退訓者，則僅退回保證金新臺幣1萬元整。
(3) 接受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基金會薦派參加培訓之人員於培訓期滿後返回原單位服務至少二年，期間如無正當理由離職，二年內不得參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辦理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之相關培訓。
(4) 為免前項規定引起爭議，培訓開始實施前，參訓學員應與原服務單位簽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員培訓契約書」（一式三份），以及親自與培訓單位簽訂「參訓聲明書」（一式三份）、「參訓契約書」（一式三份），並繳納參訓保證金，始得參訓。
(5) 參訓學員須於實習前經測驗合格（測驗包含筆試及術科考試），始得安排實習；測驗合格且完成實習者始得發給結業證書。
6. 附註：
(1) 合格定向行動訓練員轉任視障生活技能練員，得免修共同核心科目，但需補修其餘授課科目計 232小時〈附件二科目序號9至18〉及實習。其中具教學經驗5年以上者，得補修實習90小時，教學經驗未達5年者，則需補修實習150小時。所謂合格定向行動員係依「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

· 領有定向行動訓練職類技術士證。
· 領有定向行動訓練員訓練結業證明書。
·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一日修正施行前，曾於視覺功能障礙服務相關機構、團體或特殊教育學校實際從事定向行動訓練工作五年以上。
· 本辦法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大專校院以上畢業，曾於視覺功能障礙服務相關機構、團體或特殊教育學校實際從事定向行動訓練工作二年以上。
(2) 合格定向行動訓練員轉任視障生活技能練員，報名「北區視覺障礙生活技能訓練員培訓計畫」，需檢附前項合格定向行動訓練員證明影本，以及請服務單位開立教學經驗證明影本，供報名時書面審查。



附件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北區視覺障礙生活技能訓練員培訓」課程規劃
	學員職務：評估個案需求，發展個別化訓練計畫，執行生活技能訓練，服務紀錄管理，資源運用及團隊合作，協助服務使用者社會適應。

	課程目標：培養專業知能與素養，使能獨立設計與執行訓練服務，協助視障者重建日常生活功能。

	課程總時數：660小時（授課 450小時 +實習 210小時）

	序號
	課程名稱
	時數
	課程綱要

	1
	眼睛生理

	8
	1.關於視覺系統及其功能之知識
2.視覺障礙的病因以及對於視覺功能的影響
3.關於下列健康狀況及障礙與視覺生理的關係：酒精中毒與藥物濫用、愛滋病、失聰、中風或腦血管意外、腦傷、心智遲緩、腦性麻痺、癲癇、糖尿病、脊髓損傷、肺機能不全、器官硬化、心血管疾病、自體免疫疾病、情緒行為障礙

	2
	功能性視覺評估

	18
	1.弱視臨床治療的角色與功能
2.弱視輔具資源及照護資源
3.聽覺障礙及其對於聽語功能和溝通的影響
4.視障、聽障及與前項各種疾病相關之健康照顧、復健專業人員之角色
5.功能性視覺評估方法與實作
6.教導視障者使用剩餘視覺之教學策略

	3
	各類身心障礙者需求介紹

	24
	1.聽覺障礙者的基本學習與生活需求
2.心智障礙者的基本學習與生活需求
3.語言與溝通障礙者的基本學習與生活需求
4.腦性麻痺者的基本學習與生活需求
5.自閉症的基本學習與生活需求
6.學習障礙者的基本學習與生活需求
7.身體病弱、肢體障礙者的基本學習與生活需求

	4
	感官知覺與動作發展
	36
	1.兒童發展原理
2.視覺障礙兒童及青少年之典型及非典型之動作發展模式
3.視覺障礙對於情意、精神動作、認知發展及過程的影響
4.視覺障礙兒童之發展模式對於學習定向行動及生活技能的影響
5.老化過程對於定向行動及生活技能學習與表現的影響
6.視障者對於定向行動及生活技能訓練之學習態度如何隨人生階段而改變
7.各年齡層定向行動及生活技能教學之策略與方法
8.傷害或疾病對感官知覺與動作功能之影響
9.將視覺障礙影響個人發展之資訊傳達給視障者、家屬、相關專業工作者及社區人士之有效方式

	5
	概念發展與教學

	36
	1.身體意象、空間概念、時間概念、位置、方位及環境概念在有目的的移動中的作用
2.視覺障礙對於概念發展的影響，視障者獲取和運用概念資訊的方式
3.視障者獲取和運用身體意象、空間概念、時間概念、位置、方位及環境概念的方式
4.與定向行動相關之概念表列
5.概念發展如何結合於定向行動及生活技能評估、訓練計畫之設計與實施、學習進度評估
6.心智遲緩及其他併發障礙如何影響視障學生獲取概念及運用概念
7.教導心智遲緩及併發其他障礙之視障者概念發展之教學策略
8.與視障者之家人、重要他人及其他特教或復健相關專業工作者溝通，傳達概念發展、視覺障礙與定向行動之關係

	6
	視障者的社會心理適應

	24
	1.各種不同諮商理論（例如心理動力、個人中心、完形、認知、理性情緒、行為、現實治療等）
2.先天及後天失明的心理-社會因果
3.視覺障礙及其併發障礙之調適過程
4.視覺損失對於家庭的衝擊，促使家庭成員、照顧者及支持系統成員協助視障者提升獨立性之策略
5.動機、害怕、焦慮、自我概念、社會互動對於教育及復健過程的影響
6.培養適當的互動技能，建立與視障者、家屬或重要他人的信賴感
7.「諮商」在協助視障者設定定向行動及生活技能學習目標、選擇定向行動系統及其他日常生活中運用定向行動技能之課題上的重要性
8.如何運用資源協助視障者處理與定向行動學習及生活訓練有關的心理-社會問題
9.社會文化因素（包括階級認同、種族背景、社會文化對於失明的態度等）對學生的衝擊
10.社會對於視覺障礙的態度，定向師和視障者可用以改變社會態度的方法
11.討論並分析社會大眾對於與視障和多障者一起工作的感受和反應
12.如何協助視障者運用社區資源及處理對策，解決失落感、創傷及死亡等問題
13.全盲與弱視心理特質
14.情感、擇偶與婚姻對視障者之影響

	7
	視障與視多障學生教材教法

	36
	1.當代學習理論--包括兒童、青年及成人
2.適用於視障者教學之媒體及材料（例如：觸覺、聽覺圖形及模型、色彩強化圖形、繪圖輔助、錄音資料等），精熟設計及製作教材，熟知購買媒體及教材之資源
3.適用於視障者教育訓練之觀察技能
4.教導室內及移動環境中感官訊息之運用：選擇、設計及實施評量程序與教學之策略與方法
5.教導使用專業處方之光學或非光學輔具：設計與實施教學計畫之策略和方法
6.環境可及性及安全性評估之策略與方法                                                                                                                                                                   
7.分析與選擇適當環境，以引導視障者入門、發展、強化生活技能之策略與方法
8.於生活訓練各教學階段中選擇適當有效且安全的教學位置：選擇策略與方法
9.附加障礙（包括其他感官、知動及肢體損傷、視障以外之行動功能損傷、心智遲緩、學習障礙、糖尿病、器質性腦傷等）對於定向行動及生活技能之影響
10.盲聾雙障對於溝通、定向行動及生活技能的影響
11.視障合併肢體或知動功能損傷者行動時之環境需求，評估環境時需考量的因素
12.視多障或盲聾雙障者評估與教學之特殊需求
13.對於視多障或盲聾雙障者實施多專業、跨專業方式的教學
14.視多障或盲聾雙障者教學策略及方法

	8
	定向行動導論與室內定向訓練
	36
	一、室內定向與基本移動技能訓練
（一）學科知識，包括：
1.定向的定義與定向的過程，行動的定義與構成要素
2.人導法與自我保護技巧
3.定向行動學習之情緒基礎
4.室內定向行動教學與評量
5.手杖與導盲犬在行動上的角色
6.各類行動輔具(輪椅,助行器,支撐杖等)及障礙者的交通方式選項(包括成年及兒童)
7.無障礙環境與設施
8.觸摸式地圖製作
9.定向行動訓練簡史及定向行動訓練員所扮演之角色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基本定向技能(方向、方位概念)
2.人導法
3.自我保護法
4.室內獨立行動
5.系統化的搜尋技巧
6.就座技巧
7.室內熟悉法(包括居家空間與外宿房間)
8.感官知覺發展
9.交通資訊查詢/訂票技能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教學設計、教學演練、教學觀摩（含教學影帶觀摩）、個案討論(含個案影像記錄討論)
二、視多障者室內定向及基本移動技能
（一）學科知識：視多障者適用之行動輔具：類型與適用範圍
（二）操作技能：視多障者適用之行動輔具操作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9
	身心障礙福利概
念及相關法規措
施介紹
	2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福利措施之介紹

	10
	視覺障礙重建概論及重建人員專業素養

	24
	1.身心障礙與視覺障礙的定義
2.人類生命發展，視覺障礙對於生命發展之影響與重建之歷程
3.視覺環境下之非視覺使用者的處境與重建服務的意義
4.專業倫理,隱私權,操作標準
5.視障重建服務體系與服務流程
6.視障重建相關專業基本功能、跨專業團隊合作工作原則
7.視障重建系統中的相關表格
8.服務成本的控制與服務價值的加值
9.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概論與職業輔導評量概論
10.環境變遷(社會制度的改變、文化生活的改變、生活器械的改變…等)對於視障者生活與權利義務的影響
11.國內外視障專業服務發展趨勢，專業知識外的生活資訊管道
12.基本研究技巧(資訊蒐集、整理、分析與辨識等技巧)

	11
	溝通協調與基本諮商技巧實務
	12
	1.助人者的自我準備、自我覺察與自我成長
2.有效的溝通協調與會談技巧（含演練）
3.現場情緒或衝突處理
4.基本諮商技巧演練

	12
	視障者生活訓練需求評估、個別化訓練計畫與教學評量
	18
(含授課+個案研討)
	1、 個別化需求評估原則
1.評估目標與評估工具的設計原理
2.評估工具的類型(標準化與非標準化)的認識與使用的注意事項
3.案主檔案資料評估
4.生態評量
2、 日常生活訓練需求評估
1.日常生活操作的視覺應用能力之評估技術
2.生活技能評估工具，如何運用這些工具進行評估
3.晤談評量技巧與策略
4.案主生活技能觀察技巧與策略
5.分析判讀相關專業領域之評估報告，並將此等資料結合於生活技能評估
三、動作功能基本評估
1.手功能的動作發展（包括：抓放、手腕動作、雙手協調、掌指協調、手指靈巧度…等）
2.日常生活活動中的各樣手功能操作流程，包括餐具使用、擠牙膏、扣
釦子、扭毛巾、堆疊物品、翻書、繫鞋帶、打電話、簡單家電使用操
作等。
3.手功能測試工具
4.視覺以外感官功能對於動作功能的影響
5.動作功能專業治療資源
四、讀寫媒介評估
1.讀寫評估媒材選擇與環境因素的考量。
2.讀寫的優勢感官
3.讀寫輔具適用範圍與選擇原則
4.讀寫評估流程與執行方式
5.讀寫訓練服務與輔具服務的連結
五、個別化訓練計畫
1.實務問題分析與處遇計畫
2.目標規劃、期程規劃與執行管控
3.案例討論及表格撰寫演練
六、視障者生活訓練教學
1.分析、判讀並運用生活技能評估資料，以選擇、設計和實施符合個別化需求之教學活動：策略與方法
2.運用評估資料並持續評量學習進度，以適度修正教學計劃：策略與方法
3.於各種安置情境下（巡迴輔導、學校、重建中心）進行生活技能教學與評量之策略與方法
4.順應文化差異、生活方式差異而選擇、設計及實施生活訓練教學之策略與方法

	13
	身心障礙者之健康照顧
	6
	1.CPR技能
2.癲癇發作之預防與處理
3.常見疾病急性發作前之徵兆與預防措施
4.常見居家意外傷害及急救處理

	14
	視障者個人生活管理訓練
	66

	一、飲食管理
（一）基礎知識，包括：
1.各類食物的製備原理
2.餐飲衛生與安全
3.食材採購
4.食物儲存
5.營養學(尤其注意各年齡層所需攝取的營養成分)
6.各類設備與用具的功能/使用範圍/類型與安全事項
7.糖尿病及常見慢性疾病的飲食需求與禁忌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進食及飲用飲料技能
2.準備餐點技能
3.飲食規劃
4.食物儲存技能、食材新鮮度辨識、
5.餐具清潔收納技能
6.刀具安全與清潔技能
7.爐具鍋具安全與清潔技能
8.食材採購技能
9.冰箱清潔管理技能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二、衣物管理
（一）基礎知識，包括：
1.各類衣物各部位名稱 
2.衣物的構造及材質的特性(適用晾曬方式/烘乾熨燙/適用洗劑或漂白水/吊掛方式/收納方式/女性內衣選購洗滌與保養)
3.洗劑性質與適用範圍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衣物清洗/晾乾/烘乾技能、待洗衣物分類策略與技能、清潔劑選用與用量的量測
2.衣物摺疊/吊掛技能
3.衣物標示與分類收納技能
4.基本衣物縫補與針線盒規劃整理技能
5.衣物熨燙技能
6.衣物與配飾的採購技能
7.洗衣機/烘乾機清潔技能
8.自助洗衣店操作技能
9.女性內衣選購、洗滌與保養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三、個人衛生
（一）基礎知識，包括：
1.個人衛生
2.女性生理衛生、懷孕與生產
3.皮膚保養基本知識
4.義眼及助聽器相關知識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清洗及照護身體部位(包含一般清潔、指甲/鬍鬚/鼻毛剪除、照護皮膚、異味處理、腋下汗毛清理等)
2.如廁技巧與外出的如廁策略
3.女性生理衛生技能(包含生理衛生用品之使用更換、身體清潔、生理期估算及預先隨身攜帶用品)
4.義眼及助聽器清潔保養技能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四、穿著與儀容修飾
（一）基礎知識，包括：
1.服裝搭配（包括色彩/材質/型式/髮型/鞋子/場合的搭配）
2.彩妝基本知識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服裝穿著與搭配技能(觸覺辨識各類衣服構造/正反面辨識、各類衣物穿脫技巧、衣領整理、繫鞋帶、腰帶/圍巾配飾/髮飾的佩戴技巧)
2.基本化妝技巧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五、時間管理
（一）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計時工具使用技能
2.時間規劃與管理技能
（二）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六、錢幣辨識與財務管理
（一）基礎知識，包括：
1.財務規劃管控、
2.塑膠貨幣使用相關知識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錢幣辨識與收納、
2.塑膠貨幣標示/收納與使用、
3.提款機操作、
4.電子貨幣/電子銀行使用、
5.使用銀行服務(櫃台服務、語音轉帳、帳戶語音資訊)、
6.保護財物安全策略(運用郵局信箱收領有價票券、運用保險箱收藏財物等)、
7.記帳、日常生活消費規劃與管控(水、電、瓦斯、手機等)
8.財務規劃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七、基本醫藥管理
（一）基礎知識：用藥常識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藥品分類/標示/收納技能
2.掛號/醫療資訊查詢技能
3.身體不適之應變（如感冒、拉肚子）、健康異狀的察覺
4.簡易外傷處理技能
5.緊急求救策略與技能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八、糖尿病及慢性病自我照顧
（一）基礎知識，包括：
1.糖尿病基礎醫學及護理知識
2.常見慢性病基礎醫學及護理知識(高鉀的飲食知識、洗腎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之護理知識、免疫系統疾病/紅斑性狼瘡/貝西氏症Behcet’s Disease等、腦瘤、老年病醫學)
3.糖尿病及常見慢性疾病對於生活功能之影響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糖尿病自我照顧技能與策略(胰島素計量與注射技能,血糖量測技能或策略、藥物管理、紀錄、足部保護、外出時預防低血糖症狀的策略、緊急狀況處理策略)
2.常見慢性病自我照顧技能與策略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九、視多障者個人生活管理
（一）基礎知識，包括：
1.各類行動輔具(輪椅,助行器,支撐杖等)--包括適用於成年及兒童者
2.視多障者獨立生活技能之適當調適方法及器材
3.視多障之相關資源與轉介服務(包括成年及兒童視多障者)
（二）視障合併其他障礙下之日常生活活動調適技能及輔具使用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15
	視障者家務管理訓練

	22
	一、廚房及家用器具安全操作
（一）基礎知識，包括：
用電安全、瓦斯安全、廚房及家用器具之構造、適用範圍及對於健康的影響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電器操作技能，包括：延長線插座使用原則、電源線之安全擺放及收納、電熱器安全操作、切電處理、簡易故障辨識與排除技能(如：電源是否插上、電線的燒焦味、異常聲音)、緊急狀況處理知識與技能、常用電器操作技能(如：電風扇、檯燈、除濕機、冷氣機、電暖器、開飲機等)、櫃門/動線與電器的擺放位置。
2.瓦斯操作技能，包括：瓦斯總開關的操作、瓦斯熱水器、瓦斯管線定期檢查、辨識異狀技能(如：無法點著的處理、瓦斯漏氣的辨識)、緊急狀況處理知識與技能)、
3.其他家用設備安全操作技能(如：梯子的擺放/收納)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二、廚房及家用器具之辨識、標示、整理、清潔
（一）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常用電器之標示與基本清潔技能(包括、電風扇、檯燈、開飲機、冷氣機、電暖器、吸塵器等之構造認知、刻度標示、表面清潔/機體清潔之順序與操作、乾濕清潔方式之適用性判斷)
2.簡易濾水器清潔技能與桶裝水的更替
3.物品收納、櫥櫃整理與清潔技能(各類物品堆疊的概念與技巧、櫥櫃/收納盒之標示整理、有順序的清潔技巧)
（二）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三、生活區域清潔與垃圾清理技能
（一）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打掃工具操作技巧
2.有順序的打掃
3.檢查清潔度的策略
4 打掃工具的清洗與晾乾
5.清潔劑的選用/標示與收納
6.寢具標示與定期清洗、鋪床技巧
7.浴室清潔
8.窗戶清潔
9.垃圾分類
（二）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四、購物技能
（一）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蒐集購物資訊技巧
2.辨識物品策略
3.結帳找零技巧
（二）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六、防災逃生技能
（一）基礎知識：防災與避難相關知識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逃生/維生工具使用
2.地震防護技能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七、居家環境無障礙規劃
（一）基礎知識，包括：
1.室內光源種類及其特性
2.視障者居家行走/閱讀/工作環境之照明調整策略（局部照明、輔助照明、選擇光源與安裝位置、防止反光/炫光策略、節電策略等）
3.簡易室內防滑技術及材料
4.尖銳/突出物品之醒目標示或調整策略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照明設備使用操作及簡易安裝技能
2.簡易DIY防滑施工技術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八、照顧家庭家人技巧
（一）基礎知識，包括：
1.育嬰
2.老人照顧、
3.慢性病、重大傷病者照顧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照顧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育嬰基本技能（觀察嬰幼兒表達訊息的策略，適時回應嬰幼兒的需求、泡奶、洗澡、換尿布）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16
	視障者溝通裝置與技術使用技能訓練
	52
	一、基本讀寫技能訓練
（一）基礎知識，包括：
1.ㄧ般視障讀寫相關資源(包括輔具、軟硬體)或放大溝通輔具(包括:螢幕放大軟體,低視能電子器材)
2.合併其他障礙者適用之輔具 (例如:聽障用電信設備,溝通板)
3.一般市場產品中適合非視覺操作的產品功能。
4.點字/有聲/觸摸式媒材及其服務資源(包括：有聲書資料庫、電話有聲資訊服務、明眼報讀人力資源之取得與運用)
5.視障電腦訓練資源
6.Daisy及其他有聲書操作訓練資源
7.明眼報讀人力資源之取得與運用
8.策略性運用多種輔具之讀寫技能(案例研討)
（二）非視覺之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點字點打與摸讀(點字機及點字板)、觸摸式圖形摸讀
2.摸讀點字之手指/手腕姿勢與摸讀方式
3.光學讀寫輔具(放大鏡等)
4.手寫輔助器材(行格書寫板)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二、運用可攜式工具或數位媒體之讀寫/ 錄音技能
（一）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攜帶型電子點字工具技能
2.卡式錄音機之錄放音技能
3.Daisy及其他數位有聲軟體及相關設備操作技能(能操作有聲書軟體與播放器，能依場所變換錄音模式，能使用語音書籤、能快速查找，使用電腦編輯有聲書的功能。)
4.電子閱聽/錄音工具使用技能，包括：掃描發音筆,電子書(純文字檔、mp3格式、CD、其他格式)，mp3播放器、錄音筆、聽書廊等工具之操作及檔案存取與管理
5.有聲書資料庫的使用技能
6.電話語音資訊服務之使用技能
（二）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三、筆記及編碼註記策略與技能
（一）非視覺的筆記策略與技能(摘要、編碼索引、運用關鍵字…等)，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
（二）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四、讀寫教材製作
（一）點字及觸摸式讀寫教材製作
（二）數位教材製作與網路資源運用
五、視障者基本電腦技能訓練
（一）學科知識：
1.適用於視障者之輸入法(手寫板輸入、語音輸入、中文輸入法，包括：倉頡、嘸蝦米、點字輸入法等)
2.適用於視障者之應用軟體及輔助軟體
3.如何依據案主之能力、需求與生涯目標，選擇適合之電腦訓練目標與輸入法，並連結合適之訓練資源。
（二）非視覺的基本電腦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六、視障者基本通訊技能訓練
（一）基礎知識，包括：可供非視覺方式使用，或弱視者適用的通訊器材及軟體之種類、適用範圍
（二）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電話、行動電話使用，包括：語音輔助軟體、語音電話、語音行動電話
2.網路通訊，包括：線上即時通訊、電子簡訊、電子傳真、電子信箱等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七、量測/計算技能訓練
（一）非視覺的安全有效操作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包括：
1.計算機或算盤技能
2.量測技能，包含度量衡輔具的使用
3.適用之數學計算輔助軟體
（二）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八、視多障者之溝通技能訓練
（一）基礎知識：視多障者適用之溝通輔具、類型與適用範圍
（二）操作技能：各種基本溝通系統的非視覺使用技能，或運用剩餘視力之調適技能 
（三）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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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障者娛樂與休閒技能訓練

	12
	1.視障者可運用之休閒娛樂服務資源介紹。包括：休閒技能訓練資訊(工藝,業餘愛好及遊戲、文化性,教育性休閒活動、運動休閒活動)、其他休閒娛樂資源與服務、專業的視障休閒服務方案等訊息
2.跨專業支援實務演練、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18
	視障者社會互動技能訓練

	18
	一、學科知識：
1.非口語訊息溝通技能(姿勢、表情、肢體語言)
2.口語訊息溝通技能(自我情緒認知與表達、求助及「拒絕」的技巧、聆聽對方說話並適時表達理解的技巧)
3.使用非視覺的感官技能，敏察各種環境資訊，並判讀其意義
4.基本社交禮儀（如：上課、室內/戶外活動、搭車、聚會、用餐禮儀與衛生、電話禮儀、會議禮儀、瞭解社交場所空間設施的策略）
5.性別教育、性騷擾之預防與處理
6.各類服務(視協員、明眼報讀人力、保育員、志工)資源之取得、維繫與管理（包括：視力協助員的服務範圍與角色功能、互動技巧、申請服務方式、服務管道資訊、服務人力規劃運用等）
二、教學與評量之方法策略

	19
	實習
	210
	

	總計
	660小時 (授課450小時 + 實習210小時)

	備註
	一、定向行動訓練員與視障生活訓練員共同核心科目：計 218小時（科目序號1至8），不含實習時數。
二、合格定向行動訓練員轉任視障生活技能訓練員者，請免修共同核心科目，但補修其餘授課科目計 232小時〈科目序號9.至18.〉及實習。其中具定向行動教學經驗五年以上者，請補修實習90小時，定向行動教學經驗未達五年者，請補修實習15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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